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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逾期參加小組委員會的申請  
 

  主 席 表 示 ， 是 次 會 議 是 小 組 委 員 會 於

2014年 11月 11日為考慮逾期參加小組委員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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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下稱 "逾期申請 ")而舉行的特別會議的延續，
12名提出逾期申請的議員 (下稱 "該 12名議員 ")的
相關函件，已分別於 2014年 10月 8日及 2014年 10月
10日隨立法會 PWSC5/14-15及 PWSC6/14-15號文件
送交小組委員會委員。他表示已指示秘書邀請

該12名議員出席會議，讓他們親身解釋提出申請的
理由或就其申請提供補充資料。此外，他已逐一致

函缺席上次特別會議的 11名議員 (謝偉俊議員除
外 )(下稱 "該 11名議員 ")，邀請他們評論譚耀宗議員
在NOW TV一個節目中就部分議員申請登記成為
小組委員會委員一事所作的言論，以及蔣麗芸議員

在上次特別會議上就部分議員的助理而作出的

言論，是否反映該等議員各自的情況。有關函件已

於 2014年 11月 18日送交小組委員會委員。然而，
該等議員當中沒有一位就主席的函件作出回應或

就各自的申請提供補充資料。關於是否出席是次

會議，在該 12名議員當中，有 7人已於 2014年 10月
23日及 2014年 10月 24日以書面回覆，表示沒有需要
出席會議。一名議員以書面回覆，表示他無法出席

是次會議，亦不會就其申請提供任何補充資料。

謝偉俊議員以書面作出回覆，表示他無法出席是次

會議，但已在上次特別會議上親身解釋他提出申請

的理由。主席表示，秘書處已把這些議員的相關

函件送交小組委員會委員。其餘 3名議員已告知
秘書處，他們不會出席是次會議。  
 
12宗逾期申請的處理程序  
 
2.  主席表示，在上次特別會議上，多名委員

已就該 12名議員的申請表達意見。他亦曾徵詢委員
的意見，詢問他們屬意就該 12宗申請進行合併辯論
抑或分開辯論，以及他們會否一次過就該 12宗申請
進行投票，還是分開就該等申請逐一投票。委員

意見紛紜。部分委員認為，小組委員會可先就該等

申請進行合併辯論，然後再就該等申請逐一投票；

另有委員認為，援引類近理由的申請或可一併

處理。部分委員表示，他們並無特別意見。不過，

委員普遍同意應先處理謝偉俊議員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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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何秀蘭議員支持小組委員會先考慮謝偉俊

議員的申請，因他已在其申請函件中提出較具體的

理由，亦曾於 2014年 11月 11日出席上次特別會議。
何議員表示，幾乎所有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 (下稱
"泛民議員 ")均參加小組委員會的一個原因，是他們
不滿建制派霸佔小組委員會議席，以及過往輕率地

通過政府當局的基本工程項目撥款建議。建制派

議員申請逾期參加小組委員會，顯然只是為了重奪

小組委員會大部分議席。建制派會歡迎小組委員會

否定該等申請，因為有關議員繼而會要求財務委員

會 (下稱 "財委會 ")就他們的個案作出決定。何議員
回 應 主 席 有 關 該 等 申 請 應 如 何 處 理 的 諮 詢 時

表示，小組委員會 (i) 可先考慮謝偉俊議員的申請；
及 (ii) 不應考慮其餘 11宗申請，直至有關議員告知
小組委員會他們提出申請的真正理由及／或不再

把錯過登記限期的責任推卸給他們的個人助理

(" 助 理 ") 為 止 ( 下 稱 " 何 秀 蘭 議 員 的 建 議 ") 。
何 俊 仁 議 員 和 郭 家 麒 議 員 同 意 何 秀 蘭 議 員 的

建議，並對謝偉俊議員提出申請的誠意表示欣賞。  
 
4.  陳婉嫻議員表示，立法會議員應展現彼此

的尊重，而非互相抨擊。她希望議員會致力處理

立法會的正常事務，而非進一步撕裂社會的和諧。

何秀蘭議員表示，她在早前的言論中並沒有點名

針對任何議員。  
 
5.  梁國雄議員表示，社會和諧的撕裂源自

立法會不民主的性質，此問題只能透過落實真普選

解決。他質問為何該 12名議員錯過了登記限期。
梁議員回應主席有關該等申請應如何處理的諮詢

時，建議主席逐一致函並告訴該 12名議員，倘若
他們準時來旁聽小組委員會日後 3次會議，並且
每次會議全程在席，他們的申請便會獲得接納。  
 
6.  何俊仁議員表示，逾期申請應按《工務小組

委員會會議程序》 (下稱 "《會議程序》 ")第 4B段
處理。他難以接受以助理處理出錯為由提出逾期

申請。他認為，部分申請背後的原因是建制派預料

不到幾乎所有泛民議員均會加入小組委員會。  
 



經辦人／部門  
 

 5

7.  郭家麒議員表示，過往小組委員會曾通過

多項 "大白象 "基本工程項目的撥款建議，而當中部
分工程項目已經或將會嚴重超支。他認為，泛民議

員加入小組委員會，目的是要謹慎地審視政府當局

的撥款建議，防止小組委員會再次變成橡皮圖章。  
 
8.  葉國謙議員認為，如果委員認為提出逾期

申請的議員沒有提供充分理由，他們可否決該等

申請。蔣麗芸議員促請主席讓小組委員會從速進行

表決，藉此處理該等申請。盧偉國議員贊同蔣議員

的意見。  
 
9.  主席表示，他曾3次以書面邀請該 12名議員
出席小組委員會為考慮他們的申請而召開的特別

會議。他認為該等議員很可能會繼續拒絕他日後

提出的邀請。  
 
10.  梁耀忠議員建議，小組委員會應就委員在

會議上所提各項有關如何處理該等申請的建議

進行表決。主席表示，委員提出了下述 4項建議：
(1) 謝偉俊議員的申請應先獲處理 (下稱 "第一項
建議 ")； (2) 該 11名議員的申請不應在是次會議上
處理，因為該等議員沒有就其申請提供充足資料

(下稱 "第二項建議 ")； (3) 主席應逐一致函並告訴
該12名議員，倘若他們準時來旁聽小組委員會日後
3次會議，並且每次會議全程在席，他們的申請便
會獲得接納 (下稱 "第三項建議 ")；及 (4) 該 12宗申請
應從速付諸表決 (下稱 "第四項建議 ")。主席表示，
他會邀請委員就該 4項建議逐一表決。主席亦確認
何秀蘭議員的下述理解：如果第二項建議獲得

通過，第四項建議將不會獲得考慮，因為兩者互相

矛盾。  
 
因欠缺充足資料而暫緩處理申請  
 
11.  關於第二項建議，葉國謙議員提出規程

問題，他詢問小組委員會有否權力拒絕處理該 11名
議員根據《會議程序》提出的逾期申請。主席表示，

根據《會議程序》第 4B段，倘議員以因病或未及回港
之外的理由，在限期過後才提出參加小組委員會的

要求，須向小組委員會提出。只有在議員提出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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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的情況下，小組委員會方可接納此等申請。

葉議員認為，如果委員認為該 11名議員中任何一人
沒有就其申請提供充足資料，可拒絕 (而非拒絕處理 )
該宗申請。梁耀忠議員表示，根據有關建議，小組

委員會應暫緩處理該 11名議員的申請，因為委員正
等待他們就有關申請提供進一步資料，以決定是否

有充分理由。主席表示，他的理解是由小組委員會

(而非他本人 )決定如何處理該等申請。他就其理解
徵詢秘書處的意見。  
 
12.  助理秘書長 1表示，主席可參考《會議程序》
第 39段，該條文除在其他方面作出規定外，亦
訂明："工務小組委員會對所有事項作出決定時，均
須以出席會議而又參與表決的委員贊成及反對者

的過半數意見為依歸 "。  
 
13.  葉國謙議員指出，《會議程序》第 4B段
訂明： "只有在議員提出充分理由的情況下，小組
委員會方可接納此等申請 "，議員亦不應揣測其他議
員 提 出 的 理 由 。 他 質 疑 第 二 項 建 議 會 否 抵 觸

《會議程序》第 4B段。葉議員建議徵詢法律顧問的
意見。  
 
14.  主席強調，他必須按照相關程序行事，並

注意委員對在會議席上如何推展一個事項有何

意見，而不是獨斷獨行。一如助理秘書長 1指出，
《會議程序》第 39段訂明，工務小組委員會對所有
事項作出決定時，均須以出席會議而又參與表決的

委員贊成及反對者的過半數意見為依歸。  
 
15.  陳偉業議員表示小組委員會應謹慎處理

該等申請，並建議該 12名議員應獲給予機會出席
一次會議，讓他們親身解釋提出申請的理由或就其

申請提供補充資料，令委員可有充分資料考慮他們

的申請。他認為，該 12名議員中部分議員的助理
亦應獲邀出席會議，讓他們解釋在申請方面發生了

甚麼事，以確定這些助理有否被不公平地責備。

陳議員同意小組委員會應暫緩處理該等申請。  
 
16.  鍾樹根議員認為，《會議程序》第 4B段或
第 39段不會禁止小組委員會馬上就該等申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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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建議根據《會議程序》第 33段動議一項
小組委員會現即休會的議案  
 
17.  何俊仁議員表示，委員之間有關應否暫緩
處理該等申請的爭議，已令小組委員會難以繼續
理性地進行討論。他根據《會議程序》第33段動議
一項小組委員會現即休會的議案。  
 
18.  助理秘書長 1認為，《會議程序》第 33段的
原意是該條文只適用於小組委員會就政府當局的
撥 款 建 議 進 行 的 討 論 。 他 建 議 ， 主 席 應 考 慮
《會議程序》第 33段是否與小組委員會是次為處理
內部事務而舉行的會議相關。  
 
19.  何俊仁議員表示，他看不到為何小組委員
會僅因為是次會議處理小組委員會的內部事務而
不可現即休會。毛孟靜議員表示，對於《會議程序》
第 33段只適用於政府當局的建議此一看法，她有所
保留。  
 
20.  盧偉國議員表示，委員已同意舉行一次
特別會議處理逾期申請。即使《會議程序》第 33段
可適用於小組委員會的內部事務，公眾亦會對一項
小組委員會現即休會的議案感到奇怪。盧議員
指出，小組委員會在本年度立法會會期須審核多達
89項基本工程項目撥款建議；他認為，小組委員會
應善用會議時間討論該等建議。基本工程項目的
開展遭遇任何進一步延誤，均會對工程及建造業，
以至社會福祉，產生負面影響。他反對何俊仁議員
的議案。  
 
21.  主席表示，小組委員會將於 2014年 12月
加開兩次會議，合共 5小時，以審核政府當局的撥款
建議。至於工程及建造業對工務工程合約數目下跌
的疑慮，他已盡力在其擬就單仲偕議員有關重新
編排工務小組委員會議程項目次序的建議作出的
裁決中予以釋除。不過，該裁決擬稿因政府當局對
2014年 11月 26日小組委員會會議議程的修改而
變得不適用。主席表示，何俊仁議員的議案是小組
委員會現即休會，而非中止對某一項建議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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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會議程序》第 33段可能適用，他徵詢助理
秘書長 1對此事的進一步意見。  
 
22.  助理秘書長 1表示，根據《會議程序》第
27段，主席在會議規程問題上所作的決定為最終決
定。他亦請委員注意《會議程序》第1段及第2段，
該兩段條文載列小組委員會的職責。他又表示，
《會議程序》第33段提述 "委員就一項建議發言 "。對
於主席詢問《會議程序》有否對 "建議 "一詞下定義，
助理秘書長1回應時表示，雖然在《會議程序》中沒
有這樣的定義，但《會議程序》第2段提到 "小組委
員會審核財政司司長提交的公共工程開支 '建議 '"。  
 
23.  在主席就《會議程序》第 33段是否適用於
小 組 委 員 會 現 時 的 議 事 程 序 作 出 裁 決 之 前 ，

何俊仁議員撤回小組委員會現即休會的議案。  
 
小組委員會暫緩處理逾期申請的權力  
 
24.  葉國謙議員建議徵詢法律意見，了解小組

委員會有否權力拒絕處理逾期申請。李卓人議員

表示，何秀蘭議員的建議並非關於拒絕處理該等申

請。根據她的建議，小組委員會將會先處理謝偉俊

議員的申請。至於其餘的申請，小組委員會將會待

該 11名議員提供充足資料為止，讓委員作出決定時
有所依據。主席承諾會按葉國謙議員要求，徵詢

法律顧問的意見。  
 

(法律顧問此時 (即下午 6時 10分 )到達會議
室。 ) 

 
25.  法律顧問表示，他察悉小組委員會要求

他就《會議程序》第 4B段的詮釋和施行表達意見。
他認為，詮釋《會議程序》第 4B段時，應整條條文
去理解。依他之見，根據《會議程序》第 4B段第一
句，一旦清晰知道逾期加入小組委員會的要求並非

基於該兩項指明的理由，主席便須將有關要求交給

小組委員會決定。第二句述明，只有在理由充分的

情況下，申請方可獲得接納，藉此就小組委員會行

使權力作出規範。倘若小組委員會決定，在獲得充

分理由之前，不得提出待決議題，則此決定可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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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拒絕行使小組委員會的權力。然而，主席若信

納小組委員會已考慮此事至相當程度，以致可就待

決議題進行表決，他便應把議題付諸表決。雖然

小組委員會應在提出 "充分理由 "的情況下，方可接
納申請，但該理由是指作出申請的議員所提出的

理由，並非指其他人提出的理由。小組委員會有關

是否接納申請的決定，須透過表決集體作出。  
 
26.  李卓人議員建議把第二項建議的字眼改為

"小組委員會要求該 11名議員進一步解釋其申請的
理由，以供小組委員會考慮 "。葉國謙議員表示，鑒於
主席已多次邀請該 11名議員出席小組委員會的
特別會議或提供補充資料，但全然徒勞無功，該項

要求的作用就是拒絕處理該等申請。他認為，考慮

第二項建議不會有甚麼意義。  
 
27.  郭家麒議員表示，鑒於該 11名議員拒絕
出席小組委員會的會議，親身解釋申請理由或就其

申請提供補充資料，委員沒有足夠資料決定他們

有否提出充分理由，以致小組委員會無法處理他們

的申請。因此，小組委員會應暫緩處理該 11名議員
的申請，並繼續邀請他們提供進一步資料。他詢

問，他的意見是否與法律顧問對《會議程序》第4B
段的詮釋一致。  
 
28.  盧偉國議員指出，小組委員會已為考慮

該等申請舉行超過一次會議，而該 12名議員亦表示
沒有進一步資料提供，且不會出席小組委員會的

特別會議；他詢問法律顧問，上述事實是否構成理

據，以支持小組委員會馬上就該等申請作出決定。  
 
29.  法律顧問表示，小組委員會目前正就逾期

申請進行商議。作為主持會議的職責一部分，主席

應決定有關商議何時結束，以及商議中的待決議題

何時付諸表決。主席作出決定時，會遵循一些客觀

準則及相關規則和程序所訂定的各項規定。例如，

主席可考慮 "充分理由 "的限制、在商議過程中提出
的問題是否相關和屬於議題範圍、為討論該等申請

而舉行的會議次數等等。當主席認為小組委員會已

考慮此事至相當程度，以致可作出決定時，他便應

考慮把議題付諸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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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主席扼述，他曾先後 3次邀請該 12名議員
出席為考慮他們的申請而舉行的特別會議，他們

(謝偉俊議員除外 )相當可能不會出席日後舉行的
此類小組委員會會議。他裁定小組委員會應開始

處理該等申請，並就該等申請作出決定，但處理

申請的程序須由委員決定。他徵詢委員的意見，

詢問他們屬意就該 12宗申請進行合併辯論抑或
分開辯論，以及小組委員會應否一次過就該 12宗
申請進行投票，還是分開就該等申請逐一投票。  
 
31.  對於郭家麒議員表示不應忽略何秀蘭議員

的建議，主席回應時澄清，考慮到委員的意見、法律

顧問的意見、相關程序及客觀因素，他裁定小組

委員會應開始處理該等申請。他就應如何處理該等

申請徵詢委員的意見。  
 
32.  李卓人議員支持第一項建議，即小組委員

會應先處理謝偉俊議員的申請。至於其餘 11名
議員，他認為主席應邀請他們出席另一次特別會

議，以向小組委員會提供更多有關其申請的資料。  
 
33.  主 席 表 示 ， 小 組 委 員 會 將 會 先 處 理

謝偉俊議員的申請，若時間許可，便會按議程所載

次序逐一處理其餘 11宗申請。  
 
謝偉俊議員的申請  
 
34.  單仲偕議員支持謝偉俊議員的申請。根據

謝議員在小組委員會上次特別會議上就其申請提

出 的 理 由 ， 他 認 為 謝 議 員 已 提 出 充 分 理 由 。

郭家麒議員表示，他亦傾向於支持謝議員的申請，

因 此 他 沒 有 把 錯 過 登 記 限 期 的 責 任 推 卸 給 其

助理。此外，他亦有出席小組委員會上次特別會

議，顯示他尊重其他議員。  
 
35.  梁 耀 忠 議 員 表 示 ， 雖 然 他 不 同 意

謝偉俊議員在解釋為何作出逾期申請時所述的理

由，但他不會反對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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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梁國雄議員提述建制派在 2014年 6月反對
陳 偉 業 議 員 逾 期 參 加 人 事 編 制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申 請 ， 並 表 示 謝 偉 俊 議 員 的 申 請 理 由 不 見 得

較陳議員的合理。不過，考慮到謝議員在 6月沒有
投票反對陳議員的申請，他不會反對謝議員的申

請。梁議員表示，私相授受是人之常情，委員可詢

問葉國謙議員是否亦會這樣做。  
 
37.  葉國謙議員就梁國雄議員有否對他使用

侮辱性言詞提出規程問題。他表示，如有需要，主席

可聆聽會議的數碼錄音。主席詢問梁議員會否考慮

收回有關言論，否則他須作出裁決。梁議員澄清，

他說私相授受是人之常情，委員可詢問葉國謙議員

是否亦會這樣做。葉議員表示不再追究此事。  
 
38.  主席於下午 6時 55分詢問委員，是否同意
延長會議 15分鐘。一名委員同意此項建議，8名委員
不同意。主席表示，會議將如期於下午 7時結束。  
 
39.  馮檢基議員要求主席把謝偉俊議員的申請

付諸表決。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主席表示，

由於未有足夠時間進行記名表決，該待決議題將會

在下次特別會議上付諸表決。  
 
40.  主席回應葉國謙議員的查詢時表示，下次

特別會議一開始時會就謝偉俊議員的申請進行

表決。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41.  主席表示，他會逐一致函該 12名議員，轉達
委員要求他們出席下次特別會議，以進一步解釋

提出逾期申請的理由，以及回答委員可能作出的

提問，從而幫助委員決定他們是否已就其申請提出

充分理由。他亦會邀請該 12名議員就其申請提供
補充資料。因應葉國謙議員的建議，主席會在函件

中詢問有關議員是否無意就其申請提供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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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補註：主席於 2014年 12月 8日致函該
12名議員，該函件的樣本已於 2014年 12月
9日 隨 立 法 會 PWSC52/14-15號 文 件 送 交
工務小組委員會委員。 ) 

 
42.  主席要求法律顧問按何秀蘭議員和郭家麒

議員的建議提供： (i)他在會議上就《會議程序》第
4B段提出意見的書面紀錄；及 (ii)有關下述事宜的
資料及意見：就議員在其逾期參加工務小組委員會

的申請遭小組委員會根據《會議程序》第 4B段拒絕
後向財委會提出的要求，財委會主席擔當甚麼

角色。  
 

(會後補註：法律顧問在會議上提出意見的
逐字紀錄本及法律事務部就根據《會議

程序》第 4B段在限期過後提出參加工務
小組委員會的要求擬備的參考資料 (立法會
LS27/14-15號文件 )，已於 2015年 1月 8日隨
立法會PWSC71/14-15號文件送交委員。 ) 

 
43.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時 59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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